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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恐將發生會考成績高分低就或五科成績較平均者比單科成績差者獲得相同甚至較高的級分，

其比序公平性與合理性將引發極大爭議，爰此建請教育部應就各方所提之會考成績比序爭議進行

通盤性檢討，進行模擬評估，與地方教育單位研議出更佳的比序標準，以保障學生公平合理的入

學權益。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經查有多數學生表示，目前 12 年國教所擬定的會考成績比序方式，由於以三級四標示為

比序標準，恐將發生會考成績高分低就狀況，舉例而言雖然某學生五科皆有答錯，但若其五科答

錯的題數皆在標準內，將與只有一科答錯其題數也落在標準內的學生，可能也落在同一等級中，

換句話說答錯題數較低者其所獲級分不表示比答錯題數較高所獲得的級分高，將直接影響學生入

學權益，未來恐將引起極大爭議。 

二、雖高級中等教育法已通過，但積分比序、會考比序之方式仍有調整空間，為保障所有學

生升學權益，教育部與地方教育局處應就各方所提之會考成績比序爭議進行通盤性檢討，並進行

模擬評估研議出更佳的比序標準。 

提案人：黃志雄 

連署人：羅淑蕾  蘇清泉  王育敏  丁守中  陳碧涵  

陳鎮湘  李貴敏  詹凱臣  張嘉郡  孔文吉  

吳育仁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二十一案，請提案人吳委員宜臻說明提案旨趣。 

吳委員宜臻：（17 時 18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吳宜臻、陳明文、鄭麗君等 13 人臨時提

案，有鑑於台灣老年人口已達 10.8%，進入高齡社會，政府雖已於 97 年開始推動十年長期照護

計畫，然長期照護服務供給仍然不足，究其原因主要為地方無足夠資源提供長照服務，尤其是在

資源相對不足的偏鄉及部落。因此，為落實【一鄉鎮一日照】之在地社區化服務之目標，政府應

仿效日本，將【小規模多機能服務中心】之服務模式引入台灣長期照護系統。是否有當，敬請公

決。 

第二十一案： 

本院委員吳宜臻、陳明文、鄭麗君等 13 人，有鑑於台灣老年人口已達 10.8%，進入高齡社會，政

府雖已於 97 年開始推動十年長期照護計畫，然長期照護服務供給仍然不足，究其原因主要為地

方無足夠資源提供長照服務，尤其是在資源相對不足的偏鄉及部落。因此，為落實【一鄉鎮一日

照】之在地社區化服務之目標，政府應仿效日本，將【小規模多機能服務中心】之服務模式引入

台灣長期照護系統。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簡稱為 WHO）的定義，65 歲以上老年人

口比率超過人口 7%的國家稱為高齡化社會（aging society）、達 14%稱為高齡社會（aged society

）、達 20%稱之為超高齡社會（hyper─aged society），依此界定，台灣 2011 年老年人口已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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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更有南投、嘉義、雲林縣等縣市進入高齡社會，苗栗、台東縣亦即將進入高齡社會。 

二、行政院近年來強力推動社區式照護機構，然成效仍不彰。以苗栗縣為例，18 個鄉鎮中僅

有 2 個鄉鎮各有 1 家社區式照護機構，究其原因為地方無足夠資源提供長照服務，尤其是像苗栗

、彰化等資源不足之縣市。 

三、日本在 2006 年發展出【小規模多機能服務中心】，結合居家服務、日間照顧與住宿（限

5～7 床）等多項服務，且由同一群工作人員來提供這些服務。小規模多機能服務中心大多是以

「中學學區」為單位設立，讓社區老人可以選擇自己想要的服務。 

四、類似苗栗這樣小型城市或是原住民部落，若要在每個鄉鎮/部落設立一家日照中心有其困

難度，因此，行政院應該思考引入日本【小規模多機能服務中心】之服務模式，才有可能在人口

數比較少，大型機構不願進入的情形下，發展出社區多元長照服務。 

提案人：吳宜臻  陳明文  鄭麗君 

連署人：林淑芬  李俊俋  邱議瑩  蔡煌瑯  劉櫂豪  

陳歐珀  管碧玲  吳秉叡  高志鵬  陳節如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二十二案，請提案人鄭委員汝芬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鄭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

予處理。 

進行第二十三案，請提案人黃委員偉哲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黃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

予處理。 

進行第二十四案，請提案人何委員欣純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何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

予處理。 

進行第二十五案，請提案人顏委員寬恒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顏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

予處理。 

進行第二十六案，請提案人黃委員文玲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黃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

予處理。 

進行第二十七案，請提案人李委員昆澤說明提案旨趣。 

李委員昆澤：（17 時 20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李昆澤等 12 人，針對 2006 年實施之「水

患治理特別條例」即將屆滿，行政院日前通過「流域綜合治理特別條例」草案，預定在未來六年

編列 600 億元經費，持續推動各地治水工程。大高雄地區過去執行治水工程歷經近兩年颱風的考

驗已發揮成效，淹水面積大幅減少，惟仍有典寶溪 D 區、永安、五甲尾等十大治水工程待推動

，因此，要求行政院將大高雄地區十大治水工程計 42 億元經費納入特別預算中，以利大高雄地

區儘速完成治水計畫。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二十七案： 

本院委員李昆澤等 12 人，針對 2006 年實施之「水患治理特別條例」即將屆滿，行政院日前通過「

流域綜合治理特別條例」草案，預定在未來六年編列 600 億元經費，持續推動各地治水工程。大

高雄地區過去執行治水工程歷經近兩年颱風的考驗已發揮成效，淹水面積大幅減少，惟仍有典寶


